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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新疆优派能源（阜康）煤焦化有限公司超标废水熄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该单位因熄焦循环池熄焦废水超标污染物排放事实明确，超标熄焦废水在熄焦过程中，大量污染物从液态向气态转移，通过熄焦塔外排污染大气环境对大气环境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应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经磋商，该单位有主动担责意愿，要求承担全部责任。建议启动索赔磋商。
	本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1.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通过采用大气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合计2.32万元（贰万叁仟贰佰元整）；2.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合计3万元（叁万元整）；3.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即：投资650万元（陆佰伍拾万元整），建设废水熄焦处理站项目（具体投资额以项目实际投资为准）。共计655.32万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优派能源（阜康）煤焦化有限公司系本次环境污染事件的赔偿责任主体和修复义务主体。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1.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通过采用大气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合计2.32万元（贰万叁仟贰佰元整）；2..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合计3万元（叁万元整）；3.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即：投资650万元（陆佰伍拾万元整），建设废水熄焦处理站项目（具体投资额以项目实际投资为准）。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公司超标废水熄焦过程中大量污染物排放期间造成的大气生态环境损害已无法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恢复，只能通过大气的自我净化功能得到自我修复，因此无需采取修复措施。
	1.已缴纳损害赔偿资金（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2.32万元；2.已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3万元；3.已投资650万元建设熄焦废水处理站项目，并规范运营。
	无。公司超标废水熄焦过程中大量污染物排放期间造成的大气生态环境损害已无法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恢复，只能通过大气的自我净化功能得到自我修复，因此无需采取修复措施。
	公司超标废水熄焦过程中大量污染物排放期间造成的大气生态环境损害已无法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恢复，只能通过大气的自我净化功能得到自我修复，因此无需采取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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